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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事業：指本法第二

條第五項以衛生福

利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餐館業，

及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與餐館有

關之事業。 

二、再利用：指事業將

其事業廢棄物自行

或送往再利用機構

作為原料、添加

物、材料、燃料、

工程填料、土地改

良或經本部認定之

用途行為。 

三、再利用機構：指從

事收受事業廢棄物

進行再利用，且經

政府機關登記有案

或依法律規定免辦

理登記之農工商廠

（場）。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事業：指本法第二

條第四項以衛生福

利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餐館業，

及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與餐館有

關之事業。 

二、再利用：指事業將

其事業廢棄物自行

或送往再利用機構

作為原料、添加

物、材料、燃料、

工程填料、土地改

良或經本部認定之

用途行為。 

三、再利用機構：指從

事收受事業廢棄物

進行再利用，且經

政府機關登記有案

或依法律規定免辦

理登記之農工商廠

（場）。 

配合修正前廢棄物清理法

第二條第四項移列為第五

項，爰調整第一款文字。 

第三條  依本法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公告之事業，

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經主管機關核准後，

始得於事業內自行再利

用；非屬公告之事業，

得自行於事業內再利

第三條  依本法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公告之事業，

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經主管機關核准後，

始得於事業內自行再利

用；非屬公告之事業，

得自行於事業內再利

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

告實施「共通性事業廢棄

物再利用管理辦法」，本辦

法配合刪除附表，爰刪除

第二項，其下項次遞次變

更；修正現行條文第四項

及第五項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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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事業廢棄物再利

用，有污染環境或食品

安全衛生之虞者，本部

得暫停其再利用；原因

消滅時，始得准其再利

用。 

    事業廢棄物依中央

主管機關及其他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得

再利用者，得逕依其規

定之管理方式為之。 

    非屬前項事業廢棄

物種類及管理方式者，

應申請本部審查取得許

可文件後，始得再利用。 

用。 

    事業及再利用機

構，得依餐館業事業廢

棄物種類及管理方式，

進行再利用；其種類及

管理方式，如附表。 

    事業廢棄物再利

用，有污染環境或食品

安全衛生之虞者，本部

得暫停其再利用；原因

消滅時，始得准其再利

用。 

    事業廢棄物依其他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規定得再利用者，得逕

依其規定之管理方式為

之。 

    非屬第二項及前項

事業廢棄物種類及管理

方式者，應申請本部審

查取得許可文件後，始

得再利用。 

第十六條  事業廢棄物除

許可文件另有規定外，

其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

用前之清除，由事業或

再利用機構依下列方式

為之： 

一、自行清除。 

二、委託合法運輸業代

為清除。 

三、委託領有廢棄物清

除許可證之公民營

清除機構清除。 

四、不具相容性之事業

廢棄物，不得混合

清除。 

第十六條  事業廢棄物除

附表或許可文件另有規

定外，其送往再利用機

構再利用前之清除，由

事業或再利用機構依下

列方式為之： 

一、自行清除。 

二、委託合法運輸業代

為清除。 

三、委託領有廢棄物清

除許可證之公民營

清除機構清除。 

四、不具相容性之事業

廢棄物，不得混合

清除。 

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

告實施「共通性事業廢棄

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爰配

合刪除附表，並修正相關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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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事業於委託清

除或再利用前，應先與

再利用機構及合法運輸

業或公民營清除機構簽

訂契約書，並妥善保存

三年供查核。 

    前項契約書，應記

載下列事項： 

一、事業廢棄物之種

類、成分及清除量

或再利用量。 

二、清除或再利用之工

具、方法及設備。 

三、契約書有效期間。 

四、因故無法繼續運作

時，尚未清除、再

利用之廢棄物處置

方式。 

五、突發事件之應變措

施。 

第十七條  事業於委託清

除或再利用前，應先與

再利用機構及合法運輸

業或公民營清除機構簽

訂契約書，並妥善保存

五年供查核。 

    前項契約書，應記

載下列事項： 

一、 事業廢棄物之種

類、成分及清除量

或再利用量。 

二、 清除或再利用之工

具、方法及設備。 

三、 契約書有效期間。 

四、 因故無法繼續運作

時，尚未清除、再

利用之廢棄物處置

方式。 

五、 突發事件之應變措

施。 

配合本辦法第十八條第五

項紀錄保存年限自五年改

為三年，爰修正第一項紀

錄保存年限，使其年限一

致。 

第十八條  事業對於事業

廢棄物清除日期、種

類、名稱、再利用數量、

再利用用途及再利用機

構名稱，應作成紀錄。 

    再利用機構對於事

業廢棄物再利用之日

期、種類、名稱、數量、

再利用用途、事業名

稱、剩餘及衍生廢棄物

之處置，應作成紀錄。 

    再利用機構之再利

用產品銷售流向及數

量，應作成營運紀錄。 

    再利用機構依許可

內容進行相關檢測時，

應將檢測日期、檢測方

式及檢測結果作成紀

第十八條  事業對於事業

廢棄物清除日期、種

類、名稱、再利用數量、

再利用用途及再利用機

構名稱，應作成紀錄。 

    再利用機構對於事

業廢棄物再利用之日

期、種類、名稱、數量、

再利用用途、事業名

稱、剩餘及衍生廢棄物

之處置，應作成紀錄。 

    再利用機構之再利

用產品銷售流向及數

量，應作成營運紀錄。 

    再利用機構依附表

規定或許可內容進行相

關檢測時，應將檢測日

期、檢測方式及檢測結

一、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公告實施「共通性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

理辦法」，爰配合刪除

附表，並修正相關文

字。 

二、修正第五項紀錄保存

年限，自五年改為三

年，使其與「共通性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

理辦法」規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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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或以委外檢測報告

作為紀錄。 

    前四項紀錄，應至

少保存三年；必要時，

本部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要求事業及

再利用機構提報紀錄與

相關憑證。 

果作成紀錄，或以委外

檢測報告作為紀錄。 

    前四項紀錄，應至

少保存五年；必要時，

本部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要求事業及

再利用機構提報紀錄與

相關憑證。 

第二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部得令再利

用機構停止收受事業廢

棄物進廠，並令其限期

改善：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

再利用用途、再利

用作業期程或再利

用產品未符合許可

文件內容規定。 

二、再利用產品規格不

明、未符合許可文

件內容、相關國家

標準、國際標準或

該產品之相關使用

規定。 

    再利用機構收受事

業廢棄物，具前項所列

以外之違反法規情形

者，本部得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

令其停止收受事業廢棄

物進廠。 

    前二項經令停止收

受者，應檢具改善情形

證明文件報請本部核准

後，始得恢復收受。 

第二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部得令再利

用機構停止收受事業廢

棄物進廠，並令其限期

改善：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

再利用用途或產品

未符合附表管理方

式或許可文件內容

規定。 

二、廠內無具備附表管

理方式規定應有之

設備。 

三、再利用產品規格不

明、未符合許可文

件內容、相關國家

標準、國際標準或

該產品之相關使用

規定。 

    再利用機構收受事

業廢棄物，具前項所列

以外之違反法規情形

者，本部得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

令其停止收受事業廢棄

物進廠。 

    前二項經令停止收

受者，應檢具改善情形

證明文件報請本部核准

後，始得恢復收受。 

一、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公告實施「共通性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

理辦法」，爰配合刪除

附表，並修正相關文

字，刪除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其下款次遞

次變更。 

二、參考經濟部之「經濟

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管理辦法」修正草

案，為強化再利用管

理措施，新增本部得

令再利用機構停止收

受廢棄物之樣態，爰

修正第一項第一款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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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自一

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

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條

文，自公布日施行。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自一

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

行。 

新增第二項，修正之條文

均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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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表刪除。 

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

告實施之「共通性事

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

辦法」之附表，已針

對廚餘及廢食用油等

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

利用之管理方式予以

統一規範，且依共通

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管理辦法第十六條略

以：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所定事業廢

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或管理方式，有關附

表共通性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

式之規定，不再適

用。爰本辦法配合刪

除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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